
辦理敘獎案流程圖，請依表列程序配合辦理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案完成後（3 個月內辦理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簽准後（一層同意） 

 

 

各處計畫、活動委辦理完畢 

 

承辦人彙整獎勵名冊 

專簽 

1.敘獎人員僅校長、教師時，免會人事

處 

2.政務、公務人員(含學校幹事、護理

師)、約聘(僱)人員、約用人員均會人

事處 

3.本府技工、工友、臨時技工、臨時人

員會本府行政暨研考處 

敘獎人員有本府政務、公

務人員、約聘（僱、用）

人員、校長、一二級機關

首長時，請於奉核後將簽

影本，逕送人事處處收發

加蓋收訖章，移由人事處

辦理。 

 

承辦人函請各敘獎機關學

校依權責發布，免副知人

事處 


